
盘锦市2010年继续招聘大学毕业生
到地方规模以上企业工作的意见
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。着眼于为我市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，并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，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继续采取公开招聘、合同管理的方式，招聘一批本科以上高校毕业生到地方规模以上企业工作。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一、招聘的对象、条件、数量和方式
招聘对象：全日制省属以上普通高校（一批本以上）应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、研究生，特别是“211工程”重点院校毕业生。专业选择上以理工科为主。
基本条件：思想政治素质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有远大抱负；组织纪律观念强，吃苦耐劳，作风踏实，并有一定的发展潜力；学习成绩优良，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、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；年龄一般为30周岁以下（博士研究生35周岁以下），身体健康；符合招聘岗位的专业要求。

招聘数量： 200名。
招聘方式：根据人才需求结构要求，公布招聘名额，公开报名，定向聘用。
二、相关待遇和政策

聘期为一年，享受以下政策待遇：
1、基本待遇。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2000元，硕士研究生每人每月1500元，本科生每人每月1200元，按月发放。
2、保险。由用人单位负责，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保险。
3、其他待遇。用人单位可根据聘用人员的能力和工作表现，给予适当的岗位补贴。

4、合同期满后的聘用人员，当年参加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党政机关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时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（聘用）。
5、被市内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正式录用（聘用）后，可连续计算工龄、社会保险缴费年限。

6、合同期满后企业需要的经劳资双方协商可继续留用，薪酬由双方商定；自主创业的享受我市《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》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三、所需经费及来源
企业招聘人员的基本待遇和保险所需费用，采取市财政与用人单位分担的办法解决。基本待遇由市财政负担，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。招聘工作经费由市财政负担。
四、组织实施

各级党委、政府和企业要高度重视招聘大学生工作，确保高校毕业生下得去、用得上、干得好、留得住。

要搞好统筹协调。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招聘工作的宏观指导、政策研究、综合协调。具体招聘工作由企业自主实施，按照企业申报计划、企业自主招聘、双方签订聘用合同、审查认定资格、落实有关待遇的程序办理。

要明确职责分工。各级人才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加强对各项政策待遇落实情况的检查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；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，研究制定加强招聘人员培养使用的具体措施。市人才服务局认真做好招聘人员人事档案免费代理等方面工作。市财政局要做好资金保障工作，将招聘人员的基本待遇和招聘工作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，并保证及时足额发放，专款专用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为招聘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社会保障服务。社会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形成推进这项工作的整体合力。

要强化跟踪管理。建立管理、考核制度，制定行为规范，加强跟踪考核，建立个人业绩档案。实行企业负责人与招聘人员定期谈心制度，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。建立招聘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制度，促使他们相互学习、共同进步。

要注重培养使用。各用人单位要根据招聘人员的特长，把他们安排到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工作，为他们干事创业成长提供舞台。要鼓励招聘人员放手工作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发展经济的综合本领，积累工作经验。

要积极宣传引导。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招聘大学生工作，让社会各方面了解、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。要大力宣传高校毕业生岗位成才的先进典型，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生产一线建功立业。
盘锦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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